
铃声一响，“神兽”出笼。11
月10日11时30分许，海口市金盘
实验学校的学生们纷纷走出校
门 ，坐 上 家 长 的 电 动 自 行 车 离
开。但记者在现场发现，有部分
家长和学生，省略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步骤——戴头盔。

安全头盔是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骑乘者的“保命神器”，重要
性不言而喻。许多家长平时骑
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是
否佩戴了安全头盔？他们对安
全 头 盔 的 保 护 作 用 是 否 了 解 ？
记者就此在海口部分中小学校、
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销售点等
进行走访。

有家长戴头盔 没给孩子戴

记者在上学、放学时间走访了海口多所学
校，发现多数家长和学生骑乘电动自行车时能
够自觉佩戴头盔，但也有个别骑乘人员安全意
识不强。

在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门口，记者统计，短
短5分钟，至少有21位家长及学生未规范佩戴
头盔。

有的家长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却没有让孩
子戴。记者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超员搭载了
3名小学生，但只有家长一人戴了头盔。

还有的家长把头盔当“摆设”，挂在车把
上、放在脚踏上，就是不戴在头上。在海口市
琼山第七小学，一名接孙女放学的阿公告诉记
者，他为孙女准备了安全头盔，但孙女不喜欢
戴，所以很少用上，头盔也只能放在后备厢“吃
灰”。

在与几位接送孩子的家长交谈后，记者发
现安全头盔未引起家长和学生的足够重视。

家长韩先生表示，由于家和学校离得近，
仍有人没有戴头盔的意识，“反正没几步路就

到家了。”在他看来，很多家长不是不知道要
戴头盔，而是一方面对交通安全不够

重视，另一方面存在侥幸心理，
“只要不被交警查到就

行。”

11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南省农垦中学
时，已有不少家长在等候孩子放学。一位家长
告诉记者，她之前因为没戴头盔，被交警处罚
了。“后来想想戴上头盔总是安全一点，就给孩
子和自己都买了。”

另一位家长说，有人戴头盔只是为了应付
交警的查处，希望他们能转变认识，为自己的安
全戴上头盔。“相关部门还是要多宣传，提高市
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合适的儿童安全头盔不好找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许多未成年人骑乘

电动自行车时，戴的都是爸爸妈妈的“大号头

盔”，而非儿童头盔。

刘先生的儿子在海口市盐灶幼儿园坡巷分
园就读，平时都是戴成人头盔。因尺寸不合适，
戴上头盔仿佛“顶着一口锅”，既遮挡视线，还不
时左右晃动。

记者走访得知，有家长认为没必要买儿童
安全头盔，“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年一个
样。用不了多久就不合适了。”也有家长表示，
不知道去哪买适合孩子头围大小的头盔。

记者走访了海口高登东街的10多家电动
自行车行，仅3家售卖儿童安全头盔。

在某品牌电动自行车行，
记者发现墙上挂着10余顶头

盔，但只有一顶是儿童
用的。另一家店铺

售卖的儿童安全头盔有三种款式，均有3C合格
标志，价格为45元，与旁边成人头盔价格相差
不大。

“儿童头盔？没有了。”某品牌电动自行车
行老板面对记者的询问，摆了摆手，“不太好卖，
利润也不高，所以卖完就没有再进货了，我自己
小孩要用，也是到网上买的。”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安全，交警
部门曾多次提醒，家长们要根据孩子头围大小，
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儿童头盔。家庭成员之间
要做好沟通，确保骑电动自行车带孩子外出时，
给孩子佩戴好安全头盔。

海口交警持续开展“亮盔行动”

近日，海南交警公布了3起涉未成年人典
型事故案例。10月21日，海南某国道，一货车
与摩托车相撞造成摩托车乘车人死亡。10月
11日，海南某市县交叉路口，一货车与摩托车
相撞造成摩托乘车人死亡。9月16日，海南某

市县城区道路发生一起摩托车单方事故，造成
驾驶人死亡。

这3起案例有个共同点，死者都是未成年

人，且均未佩戴安全头盔。

“和成年人相比，孩子的头部骨

骼还没发育完全，一旦发生事

故，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政治

处副主任周平虎表

示，家长在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接送孩子时，
不仅自己要戴好头盔，更要督促孩子戴好头
盔。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安全防护性能较弱，骑

乘人员的头部是最易受伤的部位之一。正确佩

戴安全头盔，能起到缓冲、减震的作用，有效降

低事故死亡率。

记者了解到，海口公安交警持续开展“亮盔
行动”，对驾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
行为开展整治。老师、学生和家长志愿者佩戴
红色绶带在校门口配合整治，对现场查获
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学生登记在册，并
纳入文明班级考核工作中。通过

“家、校、警”多方联勤守护机
制，督促学生及家长规
范佩戴头盔，自觉遵
守交通法律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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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少年的你

海口：

消防演练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 通讯员梁译

丹 李小鹏）11月9日上午，海口市公安局
红岛海岸派出所联合海口市消防救援支
队重型机械工程救援大队到海口市第九
小学海甸分校开展校园消防与应急演练
活动。

民警结合校园易发生火灾的特点，为
学生讲解预防火灾、安全疏散、逃生自救
等消防安全知识，并联合现场的消防员对
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了演示。随后，师生
们在校园内开展了一次消防应急演练，演
练中，老师们带领学生弯着腰，用湿毛巾
捂住口鼻，沿着楼梯口快速撤离，有序撤
离到学校安全地带，演练现场井然有序。

陵水：

以案说法
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11月10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蔡斌航以法治副校长的身份来到中山小
学，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法
治课。

课堂上，蔡斌航通过以案说法、释法
说理，用真实经典的案例讲述了校园欺
凌的危害和后果，普及校园欺凌的相关
法律法规，着重讲解了如何防范应对校
园欺凌。同时，蔡斌航还提醒同学们要
与他人友好相处、明辨是非，避免冲突，
如果遭受欺凌，一定要向周围的人求助，
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报告，不要做“沉默的
羔羊”。

乐东：

学生观摩庭审
了解醉驾危害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11 月 10 日上
午，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
组织乐东民族中学、乐东思源学校30余名
学生走进乐东法院，旁听一起危险驾驶案
庭审。

庭审现场，审判员充分听取控辩双方
的意见，依法进行审判。审判员以案释
法，向旁听学生进行现场普法，通过解读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入罪标准和醉驾
的危害，以鲜活的案例告诫学生要严格遵
守交规。

庭审结束后，乐东公安交警向现场旁
听的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法治宣传教育。

公开课法治

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门前，一辆电动自行车超载，3 人均未戴安全头盔 见习记者覃创源 摄

记者在海口走访发现部分中小学生乘电动车未戴安全头盔，交警提醒

家长要督促孩子戴好头盔
■本报记者 张星 见习记者 覃创源

“现在各个学校已经进行期中考试
了，我们也要开展新一轮的交通安全普法
宣讲进校园。这一次我们要重点讲一下

未 成 年 人 骑 电 动 车 、自 行 车 上 路 的 安 全 隐 患
……”11 月 9 日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陈雯静与同事一起讨论进学校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宣讲的课件内容。

记者了解到，从 2017 年开始，陈雯静就开始作为法治宣
讲员到全县各个中小学、各乡镇村落开展多形式的宣传工

作，因地制宜制定未成年人群体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普及交通
安全知识，全力筑牢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火墙”。

“要让家长一起来听课，强化他们的监管责任，也要想办法让课堂
氛围活跃起来，这样才能让道路交通安全‘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落地
生根。”陈雯静告诉记者。

家长和学生一起听课

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不容忽视，让未
成年人知危险，才能更好地避险。9月2
日上午，陈雯静与同事来到海口市滨海
第九小学琼中附属实验小学，以“知危
险 会避险”为主题，为新生及其家长开
展“开学第一课”校园交通安全宣讲活
动。

课堂上，陈雯静为新生家长深入分
析讲解了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典型案
例，并结合“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普
及未满 12周岁禁止骑自行车、未满 16
周岁禁止骑电动自行车、乘车系好安全
带等安全常识。

据了解，琼中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多次组织家长课堂，要求家长日常
要做好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

陈雯静说，课堂上，她通过对血淋淋
的交通事故案例进行剖析，警示家长们一
定要切实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加强对孩子
的监管；教育孩子们强化校园安全意识、
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不要让悲剧重演。

“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每
一个家庭、每一位家长需重视，没有偶然
的事故，只有可预防的伤害。”陈雯静说，
强化家长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是保护
未成年人其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模拟实验普及安全知识

怎么让短短40多分钟的课讲得生

动，让孩子们入脑入心？在多年的道路

交通安全宣讲中，陈雯静也琢磨出了一

套“秘笈”。例如制作模具展示、模拟实

验、有奖问答等。

3月27日，陈雯静到海南师范大学

琼中民族思源学校授课。在模拟实验过

程中，陈雯静通过让学生们用哈密瓜模

拟人的“头部”佩戴头盔实验，在佩戴头

盔与不佩戴头盔两种情况下，重力撞击

的后果，让他们直观感受安全头盔的安

全保护作用。

在法治宣讲进校园过程中，陈雯静

还会增加模拟体验环节。现场，陈雯静

组织学生分别扮演起行人、开车的司机、

指挥交通的警察等不同角色，在模拟交

通信号灯、斑马线、小车等道具的辅助

下，通过现场沉浸式体验交通安全，使得

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静姐的课有时设在教室，有时设在

学校操场，她会主动跟学校协调，创造条

件改变以往刻板的说教，设置模拟体验、

游戏互动的环境，让孩子们参与其中，并

在互动体验学到知识点。”提起陈雯静的

宣讲课，同事们都表示认可。

在日常授课中，陈雯静还鼓励孩子

们将所学的交通安全知识带给家人，以

“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做家长们的监督

员、宣传员，督促家长们共同遵守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安全宣传效果和

社会效果。陈雯静向学生提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问题（琼中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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